
（2）中小企业证明材料：

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（财库〔2020〕46号），本项目为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，固在评审中不

再执行价格评审优惠的扶持政策。供应商需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。评标中遇

到的其他问题，由评标委员会集体研究处理。

中小企业声明函（工程、服务）

本公司(联合体)郑重声明，根据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

》(财库(2020)46号)的规定，本公司(联合体)参加嘉峪关市生态环境局(单

位名称)的嘉峪关市工业固废清运整治项目(项目名称)采购活动，服务全部

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（或者：工程的施工单位全部为符合政策要

求的中小企业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）。相关企业（含联

合体中的中小企业、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）的具体情况如下：

1.嘉峪关市工业固废清运整治项目(标的名称)，属于服务类(采购文件

中明确的所属行业)；承建（承接）企业为张掖市华韶商贸有限公司(企业名

称)，从业人员30人，营业收入为200万元，资产总额为180万元，属于微型

企业(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)；

以上企业，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，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

，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。

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

。

企业名称(盖章)：张掖市华韶商贸有限公司

日期：2025年11月04日



嘉峪关市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承诺函

致：（采购单位）嘉峪关市生态环境局

单位名称：张掖市华韶商贸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2620200MADFH3CD89

法定代表人：管玲玉

联系人：管玲玉

联系地址：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小满镇张家寨村四社10号

联系电话：17339951888

我单位自愿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，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政府采购法》及相关法律法规，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和诚实守信的

原则，依法诚信经营，坚决遵守本次政府采购活动的各项规定。我们

郑重承诺，本单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

定的部分条件，包括：

（一）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
（二）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
（三）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
（四）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

（五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我单位如有弄虚作假或其他违法违规行为，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

，接受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和有关机关的审查和处罚。



承诺单位（盖章）：张掖市华韶商贸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（签名或盖章）：

日期：2025年11月04日








	（2）中小企业证明材料：

